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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7/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B8_82_E4_c42_527305.htm 北京市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持证人员办理变更、补证、调出和调入申请的流程介

绍 北京市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持证人员（以下简称“持证人员

”）如需办理变更、补证、调出和调入手续，请先登录北京

会计网（http://www.kuaiji.com.cn），进入“从业资格管理”

栏目，根据页面提示内容选择相对应的办理业务，填写信息

，选择一个办理区县，提交网上申请，并打印“北京市《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信息管理业务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

表”），然后持申请表和相关资料到所选择的办理区县办理

相关手续。 各类申请的办理流程和需要提供的资料如下： 一

、变更申请： 1、持证人员点击“变更申请”按钮，输入证

件号码、档案号码，读取本人的档案信息。填写需要变更的

内容（可变更多项），按单位所在地或户口（暂住证）所在

地选择一个办理区县，提交申请，然后打印申请表，并签署

姓名。 2、持证人员携带申请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原件、

有效证件（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原件和复印件、与变更

内容相对应的证明原件，于提交申请后的30日内到所选择的

区县办理相关手续。 3、持证人员申请的变更内容如果包括

姓名、证件类别、证件号码、出生日期、性别5项关键信息，

需要重新制作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持证人员应在申请表右上

角粘贴一寸免冠证件照一张。如变更内容不包括以上信息，

不需要重新制证，由区县会计科在从业资格证书上作记录，

并加盖专用章。 4、申请表、复印件交所选择的区县存档备



查。 5、系统将自动删除超过自申请提交日30天未办理相关手

续的变更申请。 二、补证申请： 1、持证人员点击“补证申

请”按钮，输入证件号码、档案号码，读取本人的档案信息

。办理补证申请的同时可以申请信息变更，持证人员可填写

需要变更的内容，按单位所在地或户口（暂住证）所在地选

择一个办理区县，提交申请，然后打印申请表，在申请表右

上角粘贴一寸免冠证件照一张，并签署姓名。 2、持证人员

在提交补证申请后的30天内携带网上打印的申请表（贴好照

片）、有效证件（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原件和复印件、

与变更内容相对应的证明原件到所选择的区县办理公告确认

手续。申请表、复印件交所选择的区县存档备查。 3、补证

公告期为30天。待30日公告期满，持证人员需上网进入“补

证申请”打印公告期满记录。 4、持证人员需在自申请提交

日的60天内携带网上打印的公告期满记录、有效证件（身份

证、军官证、护照）原件到所选择的区县办理补办手续。 5

、公告期满记录交所选择的区县存档备查。 6、系统将自动

删除超过自申请提交日30天未办理公告确认手续的补证申请

；系统将自动作废超过自申请提交日60天未办理补证手续的

补证申请。 三、调出申请： 1、持证人员点击“调出申请”

按钮，输入证件号码、档案号码，读取本人的档案信息。填

写信息，按单位所在地或户口（暂住证）所在地选择一个办

理区县，提交申请，然后打印申请表，并签署姓名。 2、持

证人员携带申请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原件、有效证件（身

份证、军官证、护照）原件和复印件，于提交申请后的30日

内到所选择的区县办理相关手续。 3、申请表、复印件交所

选择的区县存档备查。 4、系统将自动删除超过自申请提交



日30天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调出申请。 四、调入申请： 1、持

证人员点击“调入申请”按钮，输入证件类别、证件号码、

档案号码，填写信息，按单位所在地或户口（暂住证）所在

地选择一个办理区县，提交申请，然后打印申请表，并签署

姓名。 2、持证人员携带申请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原件、

有效证件（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原件和复印件、原发证

机关办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注册、变更、调

转登记表》、调入单位接收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或法人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户口所在地居委会出具

的证明），有变更内容的还应提供与变更内容相对应的证明

原件，于提交申请后的30日内到所选择的区县办理相关手续

。 3、如不需要重新制证，由区县会计科在证书上作记录，

并加盖专用章；如需要重新制证，持证人员应在申请表右上

角粘贴一寸免冠证件照一张。 4、申请表、复印件、原发证

机关办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注册、变更、调

转登记表》、调入单位接收证明等资料交所选择的区县存档

备查。 5、系统将自动删除超过自申请提交日30天未办理相关

手续的调入申请。 五、特别提示： 1、请按单位所在地或户

口（暂住证）所在地选择一个办理区县。 2、请特别注意需

要提供的资料内容。 3、请特别注意时间要求，务必于规定

的时间内到所选择的区县办理相关手续。 4、您在使用中可

随时拨打网站咨询电话：62971412。 北京市财政局会计处

2008-12-11"#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